
公安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关于加强多种形

式消防队伍建设发展的意见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

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8/2021_2022__E5_85_AC_

E5_AE_89_E9_83_A8_E3_c80_318428.htm 公安部、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交通部关于加强

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建设发展的意见（2006年9月8日） 近年来

，我国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建设得到了长足发展，为保障经济

建设和社会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随着工业化、城镇

化进程加快，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防安全需求与消防力量

严重不足的矛盾凸显。特别是全国还有690多个县城尚未建立

公安消防队，全国3.7万多个镇95%以上没有建立政府专职消

防队，而60%以上的火灾发生在农村地区和城乡结合部，很

多小火因扑救不及时酿成大灾，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得不

到有效保障。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落实科学

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的战略部署，提高全社会防控火灾能力和公共消防安全水平

，现就加强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建设发展提出以下意见： 一、

指导思想 1.建设发展多种形式消防队伍的指导思想。以邓小

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国

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消防工作的意见》精神，坚持以人为本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以公安消防队为主体，政

府专职消防队、企业事业单位专职消防队、群众义务消防队

和志愿消防队、保安消防队伍等多种形式消防队伍为基础，

能全面覆盖城乡，有效控制各类火灾的中国特色的消防力量

体系。贯彻“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配套建设”



的方针，明确工作目标，落实保障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全

面协调发展。 二、工作目标 2.填补县城及以上城市消防力量

空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大力发

展以公安消防队为主体的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到2009年，未

设立公安消防队的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应按照国家规定的

消防站建设标准，建成政府专职消防队。 3.建设乡镇专（兼

）职消防队伍。乡镇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

消防工作需要，建立政府专（兼）职消防队。到2008年，人

口超过10万、年GDP超过5亿元的建制镇，以及东部地区的全

国重点镇，建成政府专职消防队；到2009年，人口5万至10万

、年GDP1亿元至5亿元的建制镇，以及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

全国重点镇，建成政府专职消防队；到2010年，其他建制镇

、集镇和乡镇工业区、开发区根据实际需要，建成政府专（

兼）职消防队。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